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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律师费用转移负担规则：

美国蓝本与中国借鉴

高　琪

摘　要：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律师费用一般由各自负担。然而，随着公益诉讼的发展，上述原则也出

现了重要的例外。最高院在２０１５年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规定法院可以支持原告请求被告承担合理的律师费用，

但并未进一步明确其适用条件和方法，也没有解释为何被告不能转移其律师费用。相比之下，美国亦以各自

负担律师费用为一般原则，在环境公民诉讼中又根据私人检察总长理论例外规定了律师费用转移条款，而该

领域判例法的发展对原被告采取了双重标准，更进一步考虑了不同的判决结果和胜利方式对规则适用的影响。

其司法判例和学理讨论能够为我国相关理论和实践提供宝贵的域外经验。基于比较法经验和法解释方法，以

私人检察总长理论为基础有助于鼓励和便利我国社会组织为维护公益提起诉讼。在具体适用方面，亦采原告

向被告的单向律师费用转移规则，费用转移不应适用于原告完全败诉的情况，但在胜诉和部分胜诉时均可适

用。除判决外，法院还可以在出现有利于原告的调解、被告自愿纠正行为和行政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纠正

被告行为的情况下适用上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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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与当事人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不同，我国对民事诉讼当事人支付的律师费用一般采取各自负
担的原则。但考虑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被告之间常常存在的经济能力差距、诉讼本身的公益色
彩、诉讼实施难度及相应的时间金钱投入，为了鼓励、便利社会组织为维护公益提起诉讼，２０１５
年１月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
称 《解释》）第２２条例规定法院可以依法支持原告请求被告承担合理的律师费用。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福建南平中级法院对环保法修订后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做出一审判决，要求被告承担胜诉原告
支出的律师费用。
虽然上述解释看似简单而又理所应当，但仍然不乏在比较法层面进行讨论的必要。本文之所以

选取美国作为蓝本，主要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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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公益诉讼的整体发展历程而言，美国公民诉讼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ｕｉｔ）的发展以及２０世纪下
半叶以法院为中心的环境保护运动在事实上推动了具有公益诉讼色彩的诉讼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发

展［１］［２］（Ｐ２０３）［３］［４］。美国的公民诉讼基于 “私人检察总长”（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理论发展而来。
与德国更为保守的态度相比，美国对于法院直接介入公共利益纠纷表现出更积极的姿态，也对于私
人代表公共利益起诉表现出更大程度的信任，并进而为鼓励私人执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提供
了经济激励安排。正如后文还将论及的，无论是公民诉讼，还是德国的利他团体诉讼，还是我国的
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共性在于借助社会力量，以法院为平台，以诉讼为手段促进公共利益。从这
个角度而言，美国与我国具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制度共性。
其次，美国公民诉讼的复杂程度更甚于德国利他团体诉讼，与我国的公益诉讼更为接近。不同

于德国，美国公民诉讼中原告能够提起的诉讼请求范围更为宽泛，突出表现在公民诉讼中允许原告
提起损害赔偿请求，而德国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利他团体诉讼长期以来并不涉及金钱给付的内容［５］。
相比之下，我国恰恰在这方面更多地借鉴了美国，呈现出混合继受的特点。而涉及损害赔偿请求的
案件，其证明的困难程度更高，对原告在人力和经济资源上的投入要求更高，更需要从制度上进行
相应的经济激励安排。
再次，美国与我国均以各自负担律师费用为一般原则。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各自负担制度，

又称 “美国规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ｕｌｅ）①，实属律师费用规则的重要例外［６］。由败诉方负担包括律师费
用在内的诉讼费用可以上溯至东罗马帝国时期，并为英、法、德等多数法治国家所采纳，乃是现行
通行做法②。尽管德国突破个人权利救济的利他团体诉讼在当事人适格理论上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
更为一致［７］［８］，但在律师费用问题上却直接适用败诉方负担的一般原则，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从一
般规则层面讨论败诉方负担与在例外层面讨论时所考虑的具体因素及理论基础并不相同，难以为制
定例外规则提供充分的参考。以美国规则为蓝本，检讨我国律师费用负担一般原则下例外规定的合
理性更为恰当。
最后，同在以各自负担为原则的背景下，美国例外情形的适用更为复杂。《解释》第２２条中仅

简单规定原告律师费用可由被告承担，并未明确其适用条件和方法，也没有解释为何被告不能转移

—０２—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②

与英国规则（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ｕｌｅ）相对应，美国规则被用来指代各自负担原则。在通常情况下，美国仅法院裁判费适用败诉方
负担原则。而无论诉讼结果如何，诉讼当事人均须各自承担己方的律师费用及专家证人费用。参见 Ｗ．Ｋ．Ｄａｖｉ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ｆｅｅｓ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ｕｉｔｓ：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ｏｄｄ　ｍａｎ　ｏｕｔ　ｉｎ　ｈｏｗ　ｉｔ　ｐａｙｓ　ｉｔｓ　ｌａｗｙｅｒｓ，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１９９９，１６（２）。
在一般原则层面，律师费用的负担原则之争，凸显了公平与自由的价值冲突。败诉方负担原则特别强调对胜诉方进行
公平的补偿（如今律师费用已是当事人最主要的诉讼开支），民事诉讼活动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律师参与的重要性（律师
强制主义），进而通过对律师收费制度定额化的方式，方便费用裁判。反之，各自负担原则更重视律师代理的契约自由，

主张聘请律师在通常情况下不应由法律强制规定。律师强制代理和定额收费制度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降低了律师费
用的整体水平，无法在价格中体现个案难度和律师能力，不利于律师行业的发展。受市场的影响，律师收费方式更为多
样化，也难以由法官在个案中判断合理的标准。由于当代复杂社会下诉讼过程和结果较过去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各
自负担原则的支持者认为一方不应因为仅仅提起诉讼或进行抗辩就遭受“惩罚”。虽然律师在我国民事诉讼活动中的
参与已日益重要，但目前我国还欠缺对律师费用普遍适用败诉方负担原则的有利条件。相对于胜诉方的公平补偿，委
托人与律师之间的契约自由是当前中国更需要特别保护的价值。参见［德］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第２７
版），周翠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８４页；丁启明：《德国民事诉讼中的强制律师代理制度》，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５－０９－
１８（８）；张晓薇，牛振宇：《德国诉讼费用制度研究》，《当代法学》，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刘思达：《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
市场的生态分析》，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８－２７页；Ｗ．Ｐｆｅｎｎｉｎｇｓｔｏｒｆ．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ｆｅ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１９８４，４７：３７；Ｗ．Ｋ．Ｄａｖｉ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ｆｅｅｓ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ｕｉｔｓ：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ｏｄｄ　ｍａｎ　ｏｕｔ　ｉｎ　ｈｏｗ　ｉｔ　ｐａｙｓ　ｉｔｓ　ｌａｗｙｅｒｓ，Ａｒｉｚｏ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
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１９９９，１６（２）。



其律师费用。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尚且有限的情况下，实践中已经因律师费用转移问题引
发争议［９］。而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律师费用转移负担规则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Ｆｅ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的判例法发
展过程则考虑了不同的判决结果 （胜诉、部分胜诉和完全败诉）和胜利方式 （判决、合意判决①、
私人和解和被告自愿纠正行为）对规则适用的影响。其司法判例和学理讨论能够为我国相关理论和
实践提供宝贵的域外经验。
鉴于以上情况，本文主要以美国的律师费用转移负担规则为蓝本，力图从大量案例中梳理、总

结其制度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就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律师费用转移负担规则的理论基础和解释适
用提出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运用比较和法解释的分析方法，不仅关注中美两国在相关司
法实践中如何运用历史解释、文义解释和系统解释等具体的分析方法适用法律，也注重讨论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立足于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基
础和现有法律规范，从法解释的视角提出了具体的律师费用转移负担规则建议。

二、律师费用转移负担的理论基础及立法现状

（一）美国
美国早在独立之初就经由Ａｒｃａｍｂｅｌ　ｖ．Ｗｉｓｅｍａｎ一案摈弃了英国所采纳的律师费败诉方负担原

则，这一先例又为最高院此后的多次判决所援引并支持②。在通常情况下，美国仅法院裁判费适用
败诉方负担原则。而无论诉讼结果如何，诉讼当事人均须各自承担己方的律师费用及专家证人费
用。尽管如此，任何原则都有例外，以私人检察总长理论为基础的律师费用转移负担就是其中的重
要内容③。
该理论认为诉讼在某些情形下能够促进公共利益，或者起到超越当事人个人利益的社会效

果［１０］。通过诉讼，公民得以监督和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因而类似各州或联邦政府中的 “检察总
长”，被称为 “私人检察总长”④。在这类诉讼中，社会整体的受益会大于当事人为了诉讼所支出的
成本，而诉讼成本也往往超过个人从诉讼中所能获得的利益［１０］。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考虑，潜在的
原告或许会放弃提起此类诉讼。为了鼓励通过诉讼促进公共利益，原告律师费用的转移负担就成为
了合乎逻辑的经济刺激选择。律师费用转移负担以在环保、民权、消费者保护和雇佣者保护领域的
适用为典型。鉴于本文聚焦于环境公益诉讼，以下的讨论以美国在环保领域常见的公民诉讼⑤为主
进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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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英文为ｃｏｎｓｅｎｔ　ｄｅｃｒｅｅ，指正在衡平法诉讼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判决，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判决，而是经法庭核准的
和解协议，对双方有约束力且不能复审，除非判决因欺诈或双方错误而取得。

参见 Ａｒｃａｍｂｅｌ　ｖ．Ｗｉｓｅｍａｎ，３Ｕ．Ｓ．（３Ｄａｌｌ．）３０６ （１７９６）；Ａｌｙｅｓｋａ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ｖ．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４２１
Ｕ．Ｓ．２４０（１９７５）；Ｈａｌｌ　ｖ．Ｃｏｌｅ，４１２Ｕ．Ｓ．１（１９７３）；Ｍｉｌｌｓ　ｖ．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Ａｕｔｏ－Ｌｉｔｅ　Ｃｏ．，３９６Ｕ．Ｓ．３７５（１９７０）；Ｓｐｒａｇｕｅ
ｖ．Ｔｉｃｏｎｉｃ　Ｎａｔ’ｌ　Ｂａｎｋ，３０７Ｕ．Ｓ．１６１（１９３９）；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Ｔｒｕｓｔ　Ｃｏ．，２８３Ｕ．Ｓ．７３８（１９３１）；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ｖ．Ｐｅｒｅａ，１６８Ｕ．Ｓ．３１１（１８９７）；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Ｒ．＆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ｖ．Ｐｅｔｔｕｓ，１１３Ｕ．Ｓ．１１６（１８８５）。

此外，律师还以胜诉酬金（又称风险收费，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ｆｅｅ）方式计算酬劳和允许律师从多个小额分散性诉讼的总赔偿金
中获得一定比例等方式减少各自负担原则带来的不利影响。参见［美］特蕾西·Ｅ．乔治，苏珊娜·雪莉：《到法学院学
什么》，屠振宇、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６页。

著名的 Ｂｒｏｗｎ　ｖ．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案 （１９５４）中，私 人 检 察 总 长 一 词 首 次 出 现 在 最 高 院 判 决 中。参 见

Ｗ．Ｂ．Ｒｕ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Ｏｎ　ｗｈａｔ　ａ“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 Ａｎｄ　ｗｈｙ　ｉ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４，５７：

２１２９；侯佳儒：《环境公益诉讼的美国蓝本与中国借鉴》，《交大法学》，２０１５，（４）。

公民诉讼作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交错的诉讼形态，原告获得诉讼实施权仍然以权利受损害作为基础（不同于德国
的利他团体诉讼），但在相当程度上放宽了权利受损的标准，即所谓“事实上的损害”，从而为环保非政府组织通过公民
诉讼促进环保法的实施提供了机会。参见王曦，张岩：《论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交大法学》，２０１５，（４）。



环保领域的公民诉讼条款肇始于１９７０年代的 《清洁空气法》，随后为 《清洁水法》等几乎所有
重要的联邦环保立法所采纳［７］（Ｐ２９）。在公民诉讼条款中，往往又包含了律师费用的转移规则［１１］。具
体而言，主要有如下两类立法例：
首先，是以 《清洁空气法》第３０４条ｄ款为代表的适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说，即法院在判决时可

以将合理的律师费判给任何一方，只要法院认为是适当的即可①。这个非常宽泛的规定引发了关于
判断何为 “适当”的法律适用问题。此外，“任何一方”的表述似乎也表明律师费用的转移对于原
被告而言是双向而非单向的。然而，正如后文所述，被告律师费用转移所需满足的条件更为严苛，
以至于事实上仍然是从原告到被告的单向费用转移更为常见。
其次，是以 《清洁水法》第５０５条ｄ款为代表的胜诉或实质胜诉 （Ｐｒｅｖａｉｌｉｎｇ　ｏ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ｅｖａｉｌｉｎｇ）说。该说在 “任何一方”的表述中增加了 “胜诉或实质胜诉”的限制条件，即只有在
此情况下当事人才可获得合理的律师费用②。
值得注意的是，适当说在环保相关法律中更为普遍，而考虑到其他领域的律师费用转移条款，

胜诉或实质胜诉说则占据了主流［１１］（Ｐ３１８）［１２］。
（二）中国
与美国相同，律师费等非向法院支付的费用不在我国诉讼费用范围内，自然也不适用诉讼费用

败诉方负担原则［１３］。然而，与美国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律师费用转移条款不同，我国 《民事诉讼法》
第５５条和 《环境保护法》第５８条所规定的公益诉讼均未涉及律师费用的负担问题。鉴于上述立法
空白，最高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允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合理的律师费用。类似
的内容也可见于最高院 《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８条。不
同于最高院通过实体法解释而在部分情况下 （商标、专利、著作权及反不正当竞争）将律师费用作
为损害赔偿责任范围一部分的做法③，上述解释应当从程序法的角度理解。
然而，最高院并未说明其做出如此解释的原因。从公益诉讼整体来看，我国的制度设计与德国

利他团体诉讼更为近似，原告获得诉讼实施权不再需要证明其权利可能或已经受到侵害［８］。该制度
在德国的产生是为了弥补以权利救济为核心的传统诉讼制度在应对小额分散性损害、弱势群体权利
损害以及无法归于个人权利的利益损害时存在的局限性［８］（Ｐ１４５）。授权社会组织提起此类诉讼正是以
社会治理的方式促进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８］（Ｐ１４６）。具体到我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由于行政机
关囿于种种原因怠于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立法者们希望发动社会组织等第三方力量来协助行政机关
监督环境污染和破坏［８］（Ｐ１４７）［１４］。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被认为有助于促进法院在环境保护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无论是公民诉讼、利他团体诉讼还是我国的公益诉讼，其制度设计的共性在于借助社会力量，

以法院为平台，以诉讼为手段促进公共利益。从这一角度出发，美国公民诉讼的制度范式在相当程
度上与德国的利他团体诉讼以及我国公益诉讼具有相似之处。尽管利他团体诉讼在原告适格问题上
提供了更符合大陆法系习惯的解释，但德国本就出于公平的考量而普遍适用败诉方负担律师费用的
规则，并没有对旨在促进公共利益的原告提供任何额外的激励。此外，德国虽然已经建立了利他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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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Ａｃｔ§３０４（ｄ），４２Ｕ．Ｓ．Ｃ．§７６０４（ｄ）．２００６。

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ｃｔ§５０５，３３Ｕ．Ｓ．Ｃ．§１３６５（ｄ）．２００６。

如《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６条第１款；《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７条第１、２款；《反不正当竞争法》第２０条；《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２２
条。除了诉讼法上的一般规定外，德国赔偿诉讼费用的实体请求权也可能从庭外和解或者作为损害赔偿从延迟、违约
或侵权行为中产生。参见［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上），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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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诉讼制度，但其理论和实务界对该制度仍有重重疑虑。不信任一方面源于利他团体诉讼对传统私
法救济体系的背离①，另一方面也源于对社会组织自诩代表公共利益但又缺乏民主基础的质疑［１５］。

相比之下，在美国私人检察总长理论下发展起来的公民诉讼对社会组织等私人主体表现出了更大程
度的信任，也更注重以经济手段激励其提起公民诉讼来促进相关法律的实施。考虑到我国环保社会
组织在人力和经济资源上的困难、诉讼本身的公益色彩、诉讼实施难度 （尤其是涉及损害赔偿请求
时的举证难度）及相应的时间金钱投入，以律师费用转移的方式为社会组织 “减负”有助于鼓励和
便利社会组织为维护公益提起诉讼。在我国环境保护深陷政府失灵的窘境时，对社会治理多一些鼓
励和支持，也不失为突破环境治理困局的有益尝试。

三、律师费用转移负担的适用条件

（一）原被告律师费用转移负担的 “双重标准”

１．美国。

尽管律师费用转移条款采用了 “任何”（胜诉或实质胜诉）一方的表述，美国事实上对原被告
采取了双重标准。一般只有符合适当说或胜诉说要件的原告才能转移律师费用，而相同情况下的被
告仍然需要自负律师费用［１６］。究其原因，乃是私人检察总长理论下，律师费用转移规则适用的目
的是为了激励当事人提起诉讼并以此在实质上促进相关法律立法目的的实现［１１］（Ｐ３１９）。当法院将律师
费用判给获胜的原告时，是由联邦法律的违反者承担费用②。但在被告胜诉的情况下，上述制度设
计时所考虑的因素并不存在③。

然而，被告在少数情况下也能够转移律师费用。法律条文表述上的模糊性事实上是起草者有意
为之，目的在于既鼓励合理的公民诉讼又减少对该制度的滥用［１７］。在１９７０年 《清洁空气法》相关
条款的立法讨论过程中，被告转移律师费的可能被用来回应对滥诉风险的担忧［１８］。１９７１年 《清洁
水法》的参议院报告中明确提出：如果诉讼显然是无意义的或滋扰性的 （Ｆｒｉｖｏｌｏｕｓ　ｏｒ　Ｈａｒａｓｓｉｎｇ），
法院可以转移被告的律师费用，这将有助于减少对公民诉讼条款的滥用并改进诉讼的质量［１９］。

在司法实践中，被告的律师费转移受到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ｂｕｒｇ　Ｇａｒｍｅｎｔ　Ｃｏ．ｖ．ＥＥＯＣ案判决的先例约
束［１８］（Ｐ７２２）。该案中，最高院认为胜诉被告只有在其能够证明原告的诉讼是无意义的、不合理的或缺
乏根据时才能转移律师费用④。该判断标准是客观的，原告主观上是否存在滥诉的故意在所不问⑤。

但法院应避免陷入事后判断的误区，因为诉讼过程和结果往往难以预测，即使原告最终未能胜诉，

其诉讼也并不必然是不合理的或缺乏根据的⑥。如果要求原告因败诉负担律师费，法院认为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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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国公私法皆建立在个人主观权利基础之上，无法通过个人主观权利予以解释的公共利益，被认为不适宜通过司法渠
道交由法院予以干预，而应当作为政治议题，经过民主的政治过程进行讨论并决定。正是由于这一主流观点的阻碍，德
国迟至２００２年才在联邦层面引入环境保护方面的利他团体诉讼，民事诉讼中的利他团体诉讼至今也依然面临原告适
格问题上的法解释争议。参见 Ｍ．Ｓ．Ｇｒｅｖｅ．Ｔｈｅ　ｎ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ｕ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Ｃｏｒｎｅ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９，（２）；吴泽勇：《论德国法上的
团体不作为之诉———以＜不作为之诉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清华法学》，２０１０，（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ｂｕｒｇ　Ｇａｒｍｅｎｔ　Ｃｏ．ｖ．ＥＥＯＣ，４３４Ｕ．Ｓ．４１２，４１８（１９７８）。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ｂｕｒｇ　Ｇａｒｍｅｎｔ　Ｃｏ．ｖ．ＥＥＯＣ，４３４Ｕ．Ｓ．４１２，４１８（１９７８）。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ｂｕｒｇ　Ｇａｒｍｅｎｔ　Ｃｏ．ｖ．ＥＥＯＣ，４３４Ｕ．Ｓ．４１２，４２０（１９７８）。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ｂｕｒｇ　Ｇａｒｍｅｎｔ　Ｃｏ．ｖ．ＥＥＯＣ，４３４Ｕ．Ｓ．４１２，４２１（１９７８）。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ｂｕｒｇ　Ｇａｒｍｅｎｔ　Ｃｏ．ｖ．ＥＥＯＣ，４３４Ｕ．Ｓ．４１２，４２２（１９７８）。



人们提起公民诉讼的积极性，不利于实现立法目的①。
对原被告的区别待遇彰显了以私人检察总长理论为基础的律师费用转移规则与普遍适用的败诉

方负担原则在基础理念上的根本差异。以败诉方负担律师费用为一般原则主要是基于公平的考虑，
认为胜诉方不应为证明其行为或立场的正确性而遭受经济损失。在此情况下，原告是否基于公共利
益而提起诉讼不在考虑范围内。只要被告能够证明其正确性，就应当有权获得律师费用的补偿。然
而，美国基于对律师代理契约自由的崇尚，改为以各自负担为一般原则。仅在公民诉讼等有限的情
况下，基于私人检察总长理论设置律师费用转移条款。公民诉讼作为广义的公益法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　Ｌａｗ）的一部分，强调的是为了推进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某些弱势群体利益及环境保护而进
行的法律执业活动，目的在于通过诉讼活动改变社会政策［２０］。在此情况下，对于原告的起诉行为
进行额外的经济激励也是合乎逻辑的制度选择。

２．中国。
基于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行明确的单向律师费转移，完全排除被告将律师

费用转移给原告的可能。笔者认为上述安排是基本合理的，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从基本理念上而言，《解释》的规定更多是出于与美国私人检察总长理论相类似的目的，

即以经济手段激励原告提起诉讼，而非公平地补偿胜诉方诉讼成本。如前所述，鉴于我国环境保护
的困局和社会组织发展的种种掣肘，通过律师费用转移负担的方式减轻原告提起诉讼所面临的经济
压力符合当前的现实需要。否则，在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本就举步维艰、社会组织原告适格限制
严格、环境诉讼往往复杂、困难且成本高昂的背景下，普遍要求败诉原告承担被告的律师费用将打
击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不利于实现立法目的。
其次，虽然例外情况下转移被告律师费用有助于预防滥诉，然而，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不

足以及对其诉讼主体资格的严格限制，修订后的环保法实施以来更为引人关注的不是滥诉，而是案
件数量远不如预期②。在此情况下，美国为预防滥诉所做的制度安排并非我国当前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发展的紧迫需求。事实上，美国司法实践中真正支持被告律师费转移的情况也极少。可以认为，
律师费用单向转移的程序性规范不会给我国增加多少滥诉的风险。
再次，如果确实出现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非诚信诉讼行为，最高院还另外提供了实体法上的

损害赔偿渠道。２０１６年９月，最高院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
若干意见》，根据该意见第２２项的规定，“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
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
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在此情况下，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律师费转移问题
做出专门的程序性规定已无必要。

（二）原告适用律师费用转移的判断标准

１．美国。
（１）胜诉说的判断标准与催化剂理论的兴衰。如前所述，胜诉说在全部律师费转移条款中占据

多数，在环境公民诉讼的立法中则居于少数。但在讨论适当说前，有必要先厘清胜诉说的判断标准
和发展趋势。在采用胜诉说或实质胜诉说的情况下，原告需要获得胜诉或实质胜诉才满足转移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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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ｂｕｒｇ　Ｇａｒｍｅｎｔ　Ｃｏ．ｖ．ＥＥＯＣ，４３４Ｕ．Ｓ．４１２，４２２（１９７８）。

据２０１５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４８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其中由社会组织作为原告的有３７件，涉及９家环保
类社会组织。相比之下，我国已在全国建立起５５８个环保法庭。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和真正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数
量都不如预期。参见寇江泽：《环保领域 庭多案少有解吗》，《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０８－２０（９）；葛枫：《２０１５环境公益诉讼综
述》，载自然之友编：《环境公益诉讼观察综述及经典案例剖析》，２０１６。



费用的条件。然而，看似清晰的标准在实践中也引发了若干争议。
早在１９８９年前，下级法院对胜诉的判断标准就存在分歧。其中，联邦第五和第十一巡回上诉

法院认为关键在于是否在诉讼中获得了对核心事项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的胜利①。然而，其他大多数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则采纳了相对宽松的标准，只要当事人在一个重要事项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上取
得胜利并获得某些其所要求的救济即可适用律师费用转移②。最高法院在１９８９年的 Ｔｅｘａｓ　Ｓｔ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ｓｎ．ｖ．Ｇａｒｌ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案中解决了上述分歧，认为根据 Ｈｅｎｓｌｅｙ
ｖ．Ｅｃｋｅｒｈａｒｔ案 （１９８３年）的先例，对核心事项的胜利并不决定是否胜诉，而只关乎胜诉的程度，
进而影响到对 “合理”律师费用金额的判断③。在支持多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立场后，最高法院
进一步指出，要满足重要事项标准，至少需要纠纷的解决实质性地变更了当事人的法律关系④。基
于以上判决，可见胜诉说并不排斥对部分胜诉的原告适用律师费用转移，区别仅仅在于合理律师费
用的计算，具体后文还将展开。
但是，最高院的上述判例并没有回答是否需要基于法院的判决才能适用律师费用转移。除了法

院判决外，涉诉纠纷往往还经由和解、合意判决或被告自愿纠正行为等方式获得解决。在这些情况
下能否适用律师费用转移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为此，美国司法实践发展出了 “催化剂”理论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该理论最早源于１９７０年的一起民权诉讼 （Ｐａｒｈａｍ　ｖ．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ｅｌｌ　Ｔｅ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Ｃｏ．案）。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即使被告自愿纠正行为，原告也有权获赔律师费用，因为被
告的自愿纠正是原告的诉讼行为所引发的结果⑤。此后，法院又将该理论适用于和解情况下律师费
用的负担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催化剂理论得到了几乎所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支持，除了联邦第四

巡回上诉法院之外［１２］（Ｐ１０３）。该院在１９９４年的Ｓ－１ａｎｄ　Ｓ－２ｖ．Ｓｔａｔｅ　Ｂｄ．ｏｆ　Ｅｄｕｃ．ｏｆ　Ｎ．Ｃ．案中拒绝
在被告自愿纠正行为的情况下适用律师费用转移，但允许在获得可执行的判决、合意判决或提供了
某些法律救济的和解时转移律师费用⑦。上述基本立场在２００１年Ｂｕｃｋｈａｎｎ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Ｃａｒｅ　Ｈｏｍｅ，

Ｉｎｃ．ｖ．Ｗｅｓｔ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Ｄｅｐｔ．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案中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
最高院在该判决中指出：催化剂理论不符合 “胜诉方”的定义。只有存在针对案件实质内容的

可执行判决或可经由合意判决执行的和解时才能适用胜诉方律师费用转移条款⑧。在前一种情况
下，原告至少在案件实质内容上获得了某些救济；在后一种情况下，尽管没有承认责任，但合意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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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Ｓｉｍｉｅｎ　ｖ．Ｓａｎ　Ａｎｔｏｎｉｏ，８０９Ｆ．２ｄ２５５，２５８（ＣＡ５　１９８７）；Ｍａｒｔｉｎ　ｖ．Ｈｅｃｋｌｅｒ，７７３Ｆ．２ｄ１１４５，１１４９（ＣＡ１１　１９８５）（ｅｎ
ｂａｎｃ）。

参见Ｌａｍｐｈｅｒ　ｖ．Ｚａｇｅｌ，７５５Ｆ．２ｄ９９，１０２（ＣＡ７　１９８５）；Ｆａｓｔ　ｖ．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ｔ．ｏｆ　Ｌａｄｕｅ，７２８Ｆ．２ｄ１０３０，１０３２－１０３３（ＣＡ８
１９８４）（ｅｎ　ｂａｎｃ）；Ｌｕｍｍｉ　Ｉｎｄｉａｎ　Ｔｒｉｂｅ　ｖ．Ｏｌｔｍａｎ，７２０Ｆ．２ｄ１１２４，１１２５（ＣＡ９　１９８３）。

Ｔｅｘａｓ　Ｓｔ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ｓｎ．ｖ．Ｇａｒｌ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ｔ．，４８９ Ｕ．Ｓ．７８２ （１９８９）；Ｈｅｎｓｌｅｙ　ｖ．Ｅｃｋｅｒｈａｒｔ，４６１
Ｕ．Ｓ．４２４（１９８３）。

Ｔｅｘａｓ　Ｓｔ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ｓｎ．ｖ．Ｇａｒｌ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ｔ．，４８９Ｕ．Ｓ．７８２，７９１－７９３（１９８９）。

Ｐａｒｈａｍ　ｖ．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ｅｌｌ　Ｔｅｌ．Ｃｏ．，４３３Ｆ．２ｄ４２１，４２９－４３０（８ｔｈ　Ｃｉｒ．１９７０）。

Ｋａｓｚａ　ｖ．Ｂｒｏｗｎｅｒ，１３３Ｆ．３ｄ１１５９，１１７５（９ｔｈ　Ｃｉｒ．１９９８）；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ｖ．Ｈａｎｏｖｅｒ　Ｈｏｕｓ．Ａｕｔｈ．，１１３Ｆ．３ｄ１２９４，１２９９（１ｓｔ
Ｃｉｒ．１９９７）；Ｂｅａｒｄ　ｖ．Ｔｅｓｋａ，３１Ｆ．３ｄ９４２，９５１－９５２（１０ｔｈ　Ｃｉｒ．１９９４）；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ｖ．Ｈａｒｒｉｓｂｕｒｇ　Ｈｏｕｓ．Ａｕｔｈ．，２１Ｆ．３ｄ
５４１，５４９－５５０（３ｄＣｉｒ．１９９４）；Ｌｉｔｔｌｅ　Ｒｏｃｋ　Ｓｃｈ．Ｄｉｓｔ．ｖ．Ｐｕｌａｓｋ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ｃｈ．Ｄｉｓｔ．，Ｎｏ．１，１７Ｆ．３ｄ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３，

ｎ２（８ｔｈ　Ｃｉｒ．１９９４）。

Ｓ－ｌ　ａｎｄ　Ｓ－２ｖ．Ｓｔａｔｅ　Ｂｄ．ｏｆ　Ｅｄ．ｏｆ　Ｎ．ｃ．，２１Ｆ．３ｄ４９，５１（１９９４）（ｅｎ　ｂａｎｃ）。

Ｂｕｃｋｈａｎｎｏｎ　Ｂｏａｒｄ　＆ Ｃａｒｅ　Ｈｏｍｅ，Ｉｎｃ．ｖ．Ｗｅｓｔ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Ｄｅｐｔ．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５３２Ｕ．Ｓ．５９８，６０５
（２００１）。



决是经由法院命令改变双方当事人法律关系的①。而被告自愿纠正行为即使满足了原告希望通过诉

讼实现的目的，但这种改变缺乏必要的司法认可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ｍｐｒｉｍａｔｕｒ），故此时原告不满足胜诉方

的定义，也自然不能适用胜诉方律师费用转移条款②。同理，私人之间的和解合同由于不包含司法

认可，缺乏合意判决中司法机关的监督，且联邦通常缺乏对私人和解合同执行的管辖权，除非合同

条款被包含在驳回诉讼的裁定中③。避免律师费用转移判决也是驱动被告与原告达成和解合同的重

要动机，因为在和解协议中双方可就律师费用分担问题进行协商，而且被告往往也不愿意暴露在法

院确定律师费用分担责任的风险下做出缔结有效和解的意思表示④。

综上所述，最高院认为针对案件实质内容的可执行判决或可经由合意判决执行的和解属于 “实

质性地变更了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可以适用律师费用转移条款⑤。受此影响，２００１年后美国在遵

行胜诉或实质胜诉标准的案件中已经很难再适用催化剂理论［１２］（Ｐ１０５）。而正如后文所述，催化剂理论

在适当说下仍然存在适用空间。

（２）“适当说”的判断标准。在遵循 “适当说”的立法下，国会未能就如何确认律师费用转移

的适当性提供任何指导。面临比胜诉说更为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联邦法院只能通过法解释的方法

在具体适用中逐步形成判断标准［１１］（Ｐ３１０）。

在１９８３年Ｒｕｃｋｅｌｓｈａｕｓ　ｖ．Ｓｉｅｒｒａ　Ｃｌｕｂ案之前，多数联邦法院的判决不认为胜诉是适当说下律

师费用转移的必要条件⑥。受私人检察总长理论的影响，法院对适当的判断标准在于诉讼是否促进

了立法目的的实现⑦。为此，法院还曾通过判例发展了审慎努力标准 （Ｐｒｕｄｅ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ｅｓｔ）和实

质贡献标准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１１］（Ｐ３３３）。前者侧重考察提起诉讼时原告 “有无合理理

由相信”其诉讼能够促进环境法立法目的的实现，后者则关注诉讼在结果上是否对实现立法目的有
“实质性贡献”，包括向公众警示政府的不作为或帮助对模糊的法律进行解释等⑧。

然而，最高法院在Ｒｕｃｋｅｌｓｈａｕｓ案的判决中推翻了下级法院对败诉方适用律师费用转移的做

法，认为只有在获得“某些基于案件实质内容的胜利”（Ｓｏｍ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时律师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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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Ｂｕｃｋｈａｎｎ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Ｃａｒｅ　Ｈｏｍｅ，Ｉｎｃ．ｖ．Ｗｅｓｔ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Ｄｅｐｔ．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５３２Ｕ．Ｓ．５９８，６０３－６０４
（２００１）。

Ｂｕｃｋｈａｎｎｏｎ　Ｂｏａｒｄ　＆ Ｃａｒｅ　Ｈｏｍｅ，Ｉｎｃ．ｖ．Ｗｅｓｔ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Ｄｅｐｔ．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５３２Ｕ．Ｓ．５９８，６０５
（２００１）。

Ｂｕｃｋｈａｎｎｏｎ　Ｂｏａｒｄ　＆ Ｃａｒｅ　Ｈｏｍｅ，Ｉｎｃ．ｖ．Ｗｅｓｔ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Ｄｅｐｔ．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５３２Ｕ．Ｓ．５９８，６０４
（２００１）。

Ｂｕｃｋｈａｎｎｏｎ　Ｂｏａｒｄ　＆ Ｃａｒｅ　Ｈｏｍｅ，Ｉｎｃ．ｖ．Ｗｅｓｔ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Ｄｅｐｔ．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５３２Ｕ．Ｓ．５９８，６０９
（２００１）。

Ｂｕｃｋｈａｎｎｏｎ　Ｂｏａｒｄ　＆ Ｃａｒｅ　Ｈｏｍｅ，Ｉｎｃ．ｖ．Ｗｅｓｔ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Ｄｅｐｔ．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５３２Ｕ．Ｓ．５９８，６０４
（２００１）。

如法院在早期的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ｆｏｒ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Ｉｎｃ．ｖ．Ｓｔａｕｆｆｅ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案判决中就表达了上述观点。

Ｗ．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Ｐ．Ｔ．Ｇｒｅｇｏｒｙ．Ａｗａｒｄｓ　ｏｆ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ｓ’ｆｅｅ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Ｇｅｏｒｇ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４，１８：３０７，３２２。
如Ｓｉｅｒｒａ　Ｃｌｕｂ　ｖ．Ｇｏｒｓｕｃｈ案。Ｗ．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Ｐ．Ｔ．Ｇｒｅｇｏｒｙ．Ａｗａｒｄｓ　ｏｆ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ｓ’ｆｅｅ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Ｇｅｏｒｇ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４，１８：３０７，３２２。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Ａｓｓ’ｎ　ｖ．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３８３Ｆ．Ｓｕｐｐ．１３６（Ｄ．Ｄ．Ｃ．１９７４）；Ｓｉｅｒｒａ　Ｃｌｕｂ　ｖ．Ｇｏｒｓｕｃｈ，６７２Ｆ．２ｄ３３（Ｄ．Ｃ．Ｃｉｒ．１９８２）；

Ｗ．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Ｐ．Ｔ．Ｇｒｅｇｏｒｙ．Ａｗａｒｄｓ　ｏｆ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ｓ’ｆｅｅ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Ｇｅｏｒｇ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４，１８：３０７，３３７。



求方的请求才可被法院所准许①。上述标准一直沿用至今［２１］。其判决的主要逻辑可概括如下：
首先，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适当”一词无法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指导，正确适用法律有必

要参考其他资源，包括不同背景下的律师费转移规则②。
其次，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美国现存的１５０余项联邦律师费转移条款均要求将律师费用判

决给获得某些胜利的请求者。尽管立法对适用律师费转移所需的胜利程度要求不同，但律师费从完
全败诉当事人转移给胜诉当事人是不合理的。这是对长久确立并被广泛遵循的律师费转移原则的极
端背离，也违反了直观的正义观念。即使英国规则也从未要求被证明无辜的被告支付原告的法律费
用③。
最后，从历史解释的角度来看，法院没有发现国会意图将律师费判决给败诉方。对国会意图的

最合理解释应该是： “适当”一词修改但并未完全拒绝传统的规则，即请求方必须胜诉 （Ｐｒｅｖａｉｌ）
才可能转移律师费用④。
这里所提及的 “胜诉”，除了完全的胜诉外，还包括部分胜诉⑤。然而，部分胜诉不包括不重

要的或纯粹程序上的胜利，国会仅仅试图以此避免考察胜诉是否是实质上的或是对核心事项的胜
诉⑥。可见，国会在进行适当说的立法时，将核心事项获胜作为胜诉或实质胜诉说的判断标准。但
是，正如上文所讨论的，该标准已在１９８９年的Ｔｅｘａｓ　Ｓｔ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ｓｎ．案中被最高院推翻。在
此情况下，胜诉说和适当说在对待部分胜诉的案件时，已没有本质区别。
可见，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适当说与胜诉说之间的差距已逐渐缩小。目前，适当说和胜诉说

最大的区别体现在催化剂理论上。尽管其在胜诉说下已难以适用，学者认为在采纳适当标准的案件
中仍可适用。因为Ｒｕｃｋｅｌｓｈａｕｓ案中法院在回顾参议院相关立法报告时明确提及在诸如被告自愿纠
正行为等未获判决但取得胜利的情形下，适当说的相关条款允许适用律师费用转移⑦。即从历史解
释的角度而言，国会意图将催化剂理论纳入律师费转移的适用范围，这里国会使用的 “ｐｒｅｖａｉｌ”一
词与Ｂｕｃｋｈａｎｎｏｎ案中法院对胜诉的理解本就存在差异［１２］（Ｐ１２５）。值得注意的是，在２００２年的Ｌｏｇ－
ｇｅｒｈｅａｄ　Ｔｕｒｔｌｅ　ｖ．Ｃｏｕｎ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Ｖｏｌｕｓｉａ　Ｃｏｕｎｔｙ案中，联邦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就援引了Ｒｕｃｋ－
ｅｌｓｈａｕｓ案的上述解释作为Ｂｕｃｋｈａｎｎｏｎ案不适用于适当说条款的理由⑧。其他法院的相关判决中也
支持了上述观点⑨。

（３）总结。经过以上的梳理和分析，可以整理得出当前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中原告律师费用转移
条件，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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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该案涉及《清洁空气法》第３０７条ｆ款的适用问题，但正如法院在相关判决中所提到的，第３０７条ｆ款与３０４条ｄ款是类
似的。Ｒｕｃｋｅｌｓｈａｕｓ　ｖ．Ｓｉｅｒｒａ　Ｃｌｕｂ，４６３ Ｕ．Ｓ．６８０，６８３ （１９８３）；Ｓｉｅｒｒａ　Ｃｌｕｂ　ｖ．Ｇｏｒｓｕｃｈ，６７２ Ｆ．２ｄ３３，３５，ｎ３
（Ｄ．Ｃ．Ｃｉｒ．１９８２）；Ｗ．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Ｐ．Ｔ．Ｇｒｅｇｏｒｙ．Ａｗａｒｄｓ　ｏｆ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ｓ’ｆｅｅ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Ｇｅｏｒｇ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４，１８：３０７，３１１。

Ｒｕｃｋｅｌｓｈａｕｓ　ｖ．Ｓｉｅｒｒａ　Ｃｌｕｂ，４６３Ｕ．Ｓ．６８０，６８４（１９８３）。

Ｒｕｃｋｅｌｓｈａｕｓ　ｖ．Ｓｉｅｒｒａ　Ｃｌｕｂ，４６３Ｕ．Ｓ．６８０，６８５（１９８３）。

Ｒｕｃｋｅｌｓｈａｕｓ　ｖ．Ｓｉｅｒｒａ　Ｃｌｕｂ，４６３Ｕ．Ｓ．６８０，６８７（１９８３）。

Ｒｕｃｋｅｌｓｈａｕｓ　ｖ．Ｓｉｅｒｒａ　Ｃｌｕｂ，４６３Ｕ．Ｓ．６８０，６８９（１９８３）。

Ｒｕｃｋｅｌｓｈａｕｓ　ｖ．Ｓｉｅｒｒａ　Ｃｌｕｂ，４６３Ｕ．Ｓ．６８０，ｎ９（１９８３）。

Ｒｕｃｋｅｌｓｈａｕｓ　ｖ．Ｓｉｅｒｒａ　Ｃｌｕｂ，４６３Ｕ．Ｓ．６８０，ｎ８（１９８３）。

Ｌｏｇｇｅｒｈｅａｄ　Ｔｕｒｔｌｅ　ｖ．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Ｖｏｌｕｓｉａ　Ｃｏｕｎｔｙ，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７Ｆ．３ｄ１３１８，２１，２３（１１ｔｈ　Ｃｉｒ．２００２）。

参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ｖ．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ｕｍｂ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２Ｕ．Ｓ．Ｄｉｓｔ．ＬＥＸＩＳ　１７９０９，＊１２
（Ｎ．Ｄ．Ｃａｌ．２００２）；Ｃｔｒ．ｆｏ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Ｎｏｒｔｏｎ，２６２Ｆ．３ｄ１０７７，１０８０，ｎ２（１０ｔｈ　Ｃｉｒ．２００１）；Ｊ．Ｄ．Ｋｌｅｉｎ．Ｄｏｅｓ
ｂｕｃｋｈａｎｎｏｎ　ａｐｐｌｙ？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ｆｔ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Ｄｕｋ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２，１３：９９，１２７。



表１　美国胜诉说 （实质胜诉说）和适当说下的律师费用转移条件

结果 胜诉说 （实质胜诉说） 适当说

存在判决 胜 诉 ○ ○
部分胜诉 ○ ○
败 诉 × ×

完全或部分获胜但不存在判决 合意判决 ○ ○
和 解 × ○

被告自愿纠正 × ○

　　　　　 （注：○：可；×：否）

２．中国。
《解释》第２２条虽然规定法院可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用，但并未明确被告在何种案

件结果下应承担原告的律师费用。由于我国对此存在立法空白，而上述司法解释也十分模糊，使得
法院在处理律师费用承担问题时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２０１５年结案的五个案例中，原告均获得胜诉或者以有利于原告的结

果调解结案，且原告均从被告处获赔律师费用①。截止２０１６年上半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新增调
解结案两件，亦均取得有利于原告的调解结果，由被告承担原告的律师费用②。而在２０１６年７月

２０日一审宣判的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中，法院
虽然支持了原告的主要诉讼请求 （赔偿环境损失近２　２００万元），但以原告仅与律师定立委托合同，

而尚未实际支付律师费为由，拒绝将原告的律师费用转移给被告［９］。
基于以上司法实践，首先需要回应的问题是：律师费转移是否以实际支付为要件。中华环保联

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案中，法院的判决可谓套用了我国诉讼费用的规定。按照 《诉讼
费用交纳办法》第２０条的规定，案件受理费由原告等预交。法院在做出诉讼费用负担的判决时，

原告通常已预付过相关费用，除非其司法救助申请获批。然而，律师费用裁判前是否必须向律师先
行预付并不应简单套用诉讼费用的规定。律师费用的产生基于委托合同而非国家强制力。如果要求
原告在律师尚未提供完整服务前就必须支付费用，未支付部分不能适用律师费转移，无疑排除了原
告与律师约定付款方式和时间的自由。委托合同并非实践合同，也不需要以现实交付作为成立要
件。律师费用未支付不等于律师费用不存在。因此，以原告没有实际支付为由拒绝适用律师费转移
条款是不合理的。美国对此虽未提供直接的经验参照，但在判断合理律师费金额时，也提及无论判
决由被告承担的金额为何，原告都应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向律师支付费用③。可见，是否已经支付
该费用并非适用转移条款的先决条件。类似的，德国 《联邦律师报酬条例》第１８条也规定，委托
人在收到专门的账单后才需要全额支付［２２］。

此外，就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还无法了解法院在原告取得胜诉判决或相当于胜诉的调解协议
以外如何适用律师费用转移。鉴于 《解释》第２２条的宽泛表达，可以理解为最高院并未对律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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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其中，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张建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和自然之友、福建绿家园诉谢知锦、倪明香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以判决方式结案。而自然之友诉贵州省清镇市铝矿厂、清镇市站街镇龙滩前明铝铁矿山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大连市
环保志愿者协会诉大连日牵公司违法排放有毒物质案；和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许泽福污染环境案均在法院主持下以调解
协议方式结案。

分别为自然之友诉山东金岭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调解）、湘潭环境保护协会诉株洲市金利亚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案（调解）。

Ｖｅｎｅｇａｓ　ｖ．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４９５Ｕ．Ｓ．８２，８９－９０（１９９０）。



转移采取严格的判断标准。此外，最高院在 《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１８条中采取了 “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相应支持”的表述。鉴于环保和消费者保护公
益诉讼间的联系，也可以以此佐证最高院并未采取一定要完全胜诉才能转移律师费的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解释》第２４条似乎从侧面触及了败诉原告的律师费用转移问题。该条允许酌

情从环境修复费用和服务功能损失费用中支付其他民事公益诉讼中败诉原告为诉讼支付的必要费

用。在此，默认的前提是败诉原告所支出的必要律师费用无法从被告处获偿，否则就没有必要对此
进行专门的规定。鉴于败诉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可能对环境法的发展带来其他促进作用 （如帮助对模
糊的法律进行司法解释等），法院认可在 《解释》第２２条规定之外，以其他方式对原告予以必要开
支上的支持。但第２４条也为败诉原告无法直接从被告处获赔律师费用提供了间接的法解释依据。
此外，《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也不支持败诉方转移诉讼费用的做法，败诉原告获赔律师费用完全背
离了既有诉讼费用规则。
在部分胜诉的情况下，美国的两种立法例在司法实践中都支持原告从被告处获得与之胜利相称

的律师费用。以败诉方负担律师费用为原则的国家也可以按败诉比例决定律师费用的负担［２２］（Ｐ５８４）。
我国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２９条明确规定，在部分胜诉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决定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因此，允许部分胜诉的原告转移律师费用与既有诉讼费用制度也能
够相融合。至于部分胜诉的原告无法从被告处获偿的律师费用，也可以考虑根据个案对环境法实施
的其他促进作用，经由公益诉讼专项资金等其他方式予以一定支持。
在完全或部分获胜但不存在判决的情况下，笔者以为美国的催化剂理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为我

国既有诉讼费用制度所包容。
首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３１条规定，经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诉讼费用负担由双方

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法院决定。与合意判决类似，调解协议有法院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表
介入其中，生效的调解协议可以强制执行。在此情况下，对原告的律师费用类推适用诉讼费用的规
定并无不妥。如果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法院有权在原告完全或部分实现其诉讼请求时决定将其律
师费用转移给被告。值得注意的是，根据 《解释》第２５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即使自行达成和解
协议，也需要将协议内容公告３０日并经法院审查，认为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法院将出具调解
书。仅仅以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诉的，法院不予准许。可见，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情况下，
由于原告是基于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权益受损提起诉讼，其与被告进行私下和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自然也就不需要讨论和解情况下律师费用的负担问题。
其次，如果被告自愿纠正其行为使得原告丧失诉的利益时，原告可以申请撤诉。《诉讼费用交

纳办法》第３４条规定行政案件的被告改变或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获准的情况下，案
件受理费则由被告负担。虽然该条针对的是行政案件，但做出上述规定也是认为在此情况下原告实
现了其诉讼目的。既然现有法规包括了这种获胜形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性质和立法目的上又不
同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应当可以将其类推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律师费用负担。
再次，根据 《解释》第１２条的规定，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应当在十日内告知对被

告行为负有环保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因而，在诉讼中也可能出现由于上述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而使得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情况。此时，《解释》第２６条允许原告申请撤诉，但并未明确此时
的律师费用负担问题。从催化剂的理论出发，此时被告的纠正行为虽然是由于行政权力的运用所
致，但行政机关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也是原告的诉讼行为所引发的结果。因而，在处理律师费用负担
问题时，应与被告自愿纠正的情况同等看待。
综合以上讨论，可以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律师费用转移的法律适用概括如表２所示。

—９２—

高　琪：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律师费用转移负担规则：美国蓝本与中国借鉴



表２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律师费用转移的法律适用建议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结果 法院能否决定由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用

存在判决 胜诉 ○
部分胜诉 ○
败诉 ×

完全或部分获胜但不存在判决 法院调解 ○ （协商不成时）

被告自愿纠正 ○
行政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纠正被告行为 ○

　　　 （注：○：可；×：否）

（三）“合理”律师费用的判断标准

１．美国。
由于律师计费方式的不同以及缺少与德国类似的法定费率规范，美国律师费用相较其他国家而

言一般更为高昂［１１］（Ｐ３１２）。如何在个案中判断合理律师费用的范围常常存在争议①。对此，美国通过
司法实践逐步发展判断标准［２１］（Ｐ５０７）。
早在１９７４年，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Ｊｏｈｎｓｏｎ　ｖ．Ｇｅｏｒｇｉａ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ｃ．案中提出

了囊括十二个考量因素的判断标准，其中不乏诸如适当法律服务所需技巧、因此丧失的其他工作机
会、律师的经验、声誉和能力、案件的不受欢迎程度等复杂且模糊的要素②。尽管该标准曾一度被
其他法院甚至立法机关广为援引，但其的主观性给法官带来几乎无限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依照此标
准判断的结果仍然存在较大差异③。与之相对，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在 Ｌｉｎｄｙ　Ｂｒｏｓ．Ｂｕｉｌｄｅｒｓ，

Ｉｎｃ．ｖ．Ａｍ．Ｒａｄｉａｔ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ｒｐ．案中提出了更简便的律师费用计算指导方法 （ｌｏｄｅ－
ｓｔａ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④。该方法共分两步，首先用合适的每小时收费标准乘以每位律师在个案中所花费的
小时数，初步得出律师费用的指导金额。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法院再根据诉讼风险和律师工作质量
对数字进行调整⑤。
下级法院的实践促使美国最高院在１９８６年通过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ｖ．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案介入该问题。为了进一步简化计算方法，最高院在该案中确立了以合理的小时数乘以合
理的小时收费标准的计算方法，仅在部分 “罕见的例外情况”下可以被修正［２１］（Ｐ５０８）。如果需要上调
律师费标准，胜诉方必须证明除非承诺对非凡表现给予酬金否则无法聘到律师，而且必须有具体的
证据证明律师所取得的结果特别杰出，以至于指导金额远低于法院在同类且类似质量的案件中所授
予的律师费用。此外，法院也必须详细地说明为什么代理的质量没有反映在合理的小时收费标准
中⑥。
合理律师费用的计算不考虑原告是否受到了法律援助，在Ｂｌｕｍ　ｖ．Ｓｔｅｎｓｏｎ案中，最高院指出：

即使原告由公益律师或收费低于一般标准的律师代理，被告仍然需要按照合理律师费用的标准负担
原告的律师费用⑦。至于部分胜诉时的合理律师费计算，最高院在前述 Ｈｅｎｓｌｅｙ案中认为需要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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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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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ｅｉｓｃｈｍａｎｎ　Ｄｉｓｔｉｌｌｉｎｇ　Ｃｏｒｐ．ｖ．Ｍａｉｅｒ　Ｂｒｅｗｉｎｇ　Ｃｏ．，３８６ＵＳ　７１４，７１８（１９６７）。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ｖ．Ｇｅｏｒ．Ｈｉｇｈｗａ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４８８Ｆ．２ｄ７１４，７１７－７２０（５ｔｈ　Ｃｉｒ．１９７４）。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ｖ．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Ｃｏｕｎｃｉｌ，４７８Ｕ．Ｓ．５４６，５６２－５６３（１９８６）。

Ｌｉｎｄｙ　Ｂｒｏｓ．Ｂｕｉｌｄｅｒｓ，Ｉｎｃ．ｖ．Ａｍ．Ｒａｄｉａｔ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ｒｐ．，４８７Ｆ．２ｄ１６１，１６７（３ｄＣｉｒ．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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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Ｃｏｕｎｃｉｌ，４７８Ｕ．Ｓ．５４６，５６４（１９８６）。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ｖ．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Ｃｏｕｎｃｉｌ，４７８Ｕ．Ｓ．５４６，５６７－５６８（１９８６）。

Ｂｌｕｍ　ｖ．Ｓｔｅｎｓｏｎ，４６５Ｕ．Ｓ．８８６，８９５（１９８４）。



其胜利的程度并授予与之相称的律师费用①。对此并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法院享有自由裁量权②。

１９８６年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案判决的遗留问题是在采用胜诉酬金的计费方式时，能否基于原告律师
败诉的风险程度来上调被告应负担的律师费金额③。在１９８７年对同案的另一个判决中，最高院多
数法官认为：在采用胜诉酬金的情况下，法律不允许根据律师无法获得报酬的风险来上调律师费
用④。否则所补偿的不仅是胜诉个案中的律师费用，也包括了律师们在败诉的类似案件中的酬金，
因此涉及为何要补偿其他诉讼中败诉方的律师费用这一根本问题，但这无疑违反了国会将律师费用
授予胜诉方的立法意图⑤。在随后的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ｖ．Ｄａｇｕｅ案中，最高院还指出根据风险调节律师费
很可能与在确定指导金额时已经考虑到的实质性因素相重复⑥。但是，法院对于合理律师费的判决
不影响胜诉酬金合同。无论被告基于法定的合理标准所需要承担的律师费用高于还是低于酬金合同
约定的数额，原告都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⑦。如果以法定的合理标准取代合同金额，则干涉了合同
相对人的意思自治，剥夺了原告以更高的报酬吸引优秀律师的选择权利⑧。

２．中国。
《解释》虽未就何为合理的律师费用进行说明，但相较美国的情况而言，这一问题在我国相对

容易解决。如前所述，律所代理民事诉讼案件实行政府指导价，其基准价和浮动幅度均由各省级人
民政府制定。以 《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２００９）为例，民事诉讼律师服务收费方
式包括：计件收费 （不涉及财产关系）、标的额比例收费 （涉及财产关系）和计时收费。每种收费
方式下又具体规定了指导价格。除此之外，《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１１条还例外允许律所在委
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表的情况下进行风险代理 （胜诉酬金）收费。但第１２
条又规定群体性诉讼案件禁止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整体而言，在律师收费方式上，我国还没有像美
国一样走向彻底的市场化、商业化道路。虽然政府认可的收费方式不限于计时收费，但除胜诉酬金
收费外均实行政府指导价。在上述一般规则没有变化情况下，应当认为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的收费
属于合理的范畴。这也是目前有限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所支持的判断方式⑨。由于本就采取了
指导价格，因此现有判决的计算方式仍然是以原告的实际支出为基础，只要实际支出没有超过政府
指导价格，即以实际支出金额为准，不再另行计算。考虑到地域差异和律师服务质量的差异，不同
地区和水平的律师收费标准在政府指导价体系下自然有所差别。因而，只要律师收费没有违反律所
所在地的政府指导价，就应当认为符合合理律师费用的标准。
虽然目前规定并不完全排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收取胜诉酬金，但社会组织作为原告，自身

无法从诉讼中获得任何经济利益，应该可以认为胜诉酬金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的可能性极
小。而且，鉴于胜诉酬金不在政府指导价体系内，即使原告支付胜诉酬金也不应以其为判断律师费
用转移的标准。
至于部分胜诉的情况，根据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２９条的规定，诉讼费用在部分胜诉的情

—１３—

高　琪：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律师费用转移负担规则：美国蓝本与中国借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Ｈｅｎｓｌｅｙ　ｖ．Ｅｃｋｅｒｈａｒｔ，４６１Ｕ．Ｓ．４２４，４４０（１９８３）。

Ｈｅｎｓｌｅｙ　ｖ．Ｅｃｋｅｒｈａｒｔ，４６１Ｕ．Ｓ．４２４，４３６－４３７（１９８３）。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ｖ．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Ｃｏｕｎｃｉｌ，４７８Ｕ．Ｓ．５４６，５６８（１９８６）。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ｖ．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４８３Ｕ．Ｓ．７１１，７２８（１９８７）。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ｖ．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４８３Ｕ．Ｓ．７１１，７２８（１９８７）。

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ｖ．Ｄａｇｕｅ，５０５Ｕ．Ｓ．５５７，５６２（１９９２）。

Ｖｅｎｅｇａｓ　ｖ．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４９５Ｕ．Ｓ．８２，８９－９０（１９９０）。

Ｖｅｎｅｇａｓ　ｖ．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４９５Ｕ．Ｓ．８２，８９（１９９０）。

如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诉谢知锦等四人破坏林地民事公益诉讼案，２０１５，南
民初字第３８号。



况下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考虑到无论以败诉方承担律师费用为
一般或例外原则，大多都提及由法院依照胜诉 “比例”或 “程度”自由裁量，可见 《办法》中所谓
“具体情况”应当解释为胜诉的程度。对于律师费用的计算，类推适用该诉讼费用规则即可。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目前仍以各自负担律师费用为一般原则的前提下，最高院在立法存在空白时
以司法解释的方式确立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律师费用可由原告向被告单向转移的基本规则。经过
本文的讨论，出于与美国私人检察总长理论相类似的理由，应当认为这一基本规则是合理的，有助
于降低原告经济负担，激励其以诉讼的方式促进公共利益。考虑到我国社会组织的诉讼主体资格仍
然受到严格限制，律师费用单向转移并不足以带来显著的滥诉风险。
对于该规则的具体适用，基于比较法经验和法解释方法，笔者以为律师费用转移不以原告实际

支付费用为前提。此外，费用转移不应适用于原告完全败诉的情况，但在胜诉和部分胜诉时均可适
用。部分胜诉的情况下，应当根据胜诉程度衡量律师费用的负担比例。除判决外，法院还可以在出
现有利于原告的调解、被告自愿纠正行为和行政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纠正被告行为的情况下适用
上述规则。在合理律师费用的计算上，由于我国实行政府指导价，在此范围内的收费应当被认为属
于合理的范畴。考虑到败诉原告的诉讼行为并非对环境法的实施没有任何促进意义，对于部分败诉
和败诉的原告，其律师费用无法得到被告补偿的部分，也不排除以公益诉讼专项资金等渠道予以适
当弥补。然而，这种补偿并不属于程序法上律师费用负担规则的范畴，否则对于胜诉被告而言显失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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